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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4099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补

充通知(国税函[2006]196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

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近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《关于中油

股份公司2005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请示》（中油股字

〔2005〕337号）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

自2005年起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炼化分公司

、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炼化分公司、中国石油

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天然气销售分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

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华中输气分公司纳入合并纳税范围，按

照年度应纳所得税额的60%就地预交企业所得税。 二、

自2005年起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纳入大

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并纳税范围，并按年度应纳税

额40%的比例就地预缴企业所得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